
 

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
 

粤混协〔2018〕16号 

关于开展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 

评价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（分会）、企业： 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

见》和《绿色建筑行动方案》，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，规范

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管理，同时实现预拌混凝土生产防尘、

降噪和零排放的环保要求，根据国家行业标准《预拌混凝土绿

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》（JGJ/T328-2014）和省地方标准《〈预

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〉广东省实施细则》

（DBJ/T15-117-2016）的规定, 并结合实际，我会积极开展广

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评价对象 

在我省行政区域内，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，均为参加评价

对象。 

1、持有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； 

2、一年内未发生因其生产的预拌混凝土质量不符合要求而

导致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； 



 

 

3、一年内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环保或安全生产事故； 

4、一年内未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行政处

罚。 

二、评价依据 

国家行业标准《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》

（JGJ/T328-2014）和省地方标准《〈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

理技术规程〉广东省实施细则》（DBJ/T15-117-2016）。 

三、评价原则 

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工作按照“自愿申请、随时受理”

的原则，组织预拌混凝土企业积极参与。 

四、评价申请 

符合以上条件的预拌混凝土企业按照《广东省预拌混凝土

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填写完整，由当

地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签署意见后，向我会递交如下材料。 

1、《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申请表》； 

2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 

3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 

4、企业申请承诺书（详见附件 2）。 

五、评价内容 

企业申请后，我会从行业专家库抽取 3-5 名专家组成现场

评价专家组，进行企业现场评价。一星级绿色生产达标评价应

按附件 3 的规定进行评价；二星级绿色生产达标评价应按附件 3



 

 

和附件 4 的规定分别评价，三星级绿色生产达标评价应按附件 3、

附件 4和附件 5的规定分别评价。 

六、评价结论 

评价专家组对企业现场进行评价，填写《广东省预拌混凝

土绿色生产达标评价报告》（详见附件 6），并经评价专家签名确

认后递交至我会，经我会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我会

同时审核材料得出评价结论。 

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等级划分为一星级、二星级

和三星级。评价指标体系由厂区要求、设备设施、控制要求和

监测控制四类指标组成，每类指标包括控制项和一般项，其中，

各评价指标的控制项必须满分，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等级、总分

和评价指标要求应符合《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等级、总分和评价

指标要求》（详见附件 7）的规定。我会对通过绿色生产达标评

价的企业进行网上发布评价结果，并颁发相应等级证书，证书

有效期限三年，同时定期上报广东省住建厅建筑节能处备案。 

     

本通知从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 原《关于在广东省预

拌混凝土行业开展“绿色生产搅拌站达标企业”评价工作的通

知》（粤混协［2016］32号）文件同时作废。原已获得绿色生产

搅拌站“达标企业”的证书到期后，可提出申请，按照本通知

规定进行评价后，授予相应等级证书。 

 



 

 

附件：  

1、《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申请表》 

2、《企业申请承诺书》 

3、《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通用要求评价表》 

4、《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二星级及以上专

项要求评价表》 

5、《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三星级专项要求

评价表》 

6、《广东省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达标评价报告》 

7、《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等级、总分和评价指标要求》 

 

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

2018 年 8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报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陈天翼总工程师，建筑节能处，各地市

行业主管部门。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22日印发 



 

 

附件 1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申请表 

 

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

企业地址  

法人  联系电话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传真  邮箱  

自评时间  自评等级       星级 

企业申请

意见 

我公司符合绿色生产达标评价条件，现根据《关于广东省预拌

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的通知》规定，自愿申请预拌混凝土

绿色生产        星级达标评价。 

 

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地行业

主管部门

或行业协

会意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 
1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 

2.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 

3.企业申请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 



 

 

附件 2 

企业申请承诺书 

我单位自愿申请绿色生产达标评价，申请表内容由本单位

组织填写，本单位承诺所填写内容和提供的文件均真实、有效，

愿意承担所有因失实而引发的所有相关法律责任。 

本单位承诺符合申请条件中“一年内未发生因生产的预拌

混凝土质量不符合要求而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”、“一年内未发

生一般及以上环保或安全生产事故”、“一年内未因违法违规行

为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行政处罚”等情形；保证遵守绿色生

产达标评价相关的规章制度，随时接受对本单位进行的相关评

价和监督管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 

 

         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 

 

附件 3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通用要求评价表 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价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厂 

 

 

区 

 

 

要 

 

 

求 

控 

制 

项 

4 
道路硬化 

及质量 
4 

道路硬化率达到100%，得2分;硬化道路质量良好、无明显破损， 得

2分 

  

一 

 

 

般 

 

 

项 

6 

功能分区 1 厂区内的生产区、办公区和生活区采用分区布置，得1分 
  

未硬化空地 

的绿化 
1 

厂区内未硬化空地的绿化率达到80%以上，得1分；达50%以上得

0.5分 

  

绿化面积 1 厂区整体绿化面积达10%以上，得1分 
  

生产废弃物

存放处的设

置 

1 
生产区内设置生产废弃物存放处，得0.5分； 

生产废弃物分类存放、集中处理，得0.5分 

  

整体 

清洁卫生 
1 

厂区门前道路、环境按门前三包要求进行管理，并符合要求，得

0.5分;厂区内保持卫生清洁，得0.5分 

  

环境影响

评估 
1 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获得批准，得 1分 

  



 

 

附件 3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通用要求评价表（续表 1） 
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设 

 

 

备 

 

 

设 

 

 

施 

控 

 

制 

 

项 

14 

除尘装置 7 
粉料筒仓顶部、粉料贮料斗、搅拌机进料口或骨料贮料斗的进料口

均安装除尘装置，除尘装置状态和功能完好，运转正常，得7分。 

  

生产 

废水、废浆 

处置系统 

7 

生产废水、废浆处置系统包括排水沟系统、多级沉淀池系统和管理

系统且正常运转，得4分；排水沟系统覆盖连通装车层、骨料堆场

和废弃新拌混凝土处置设备设施，并与多级沉淀池连接，得1分。

当生产废水和废浆用作混凝土拌合用水时，管道系统连通多级沉淀

池和搅拌主机，得1分，沉淀池设有均化装置，得1分；当经沉淀或

压滤处理的生产废水用于硬化地面降尘、生产设备和运输车辆冲洗

时，得2分 

  

一 

 

般 

 

项 

 

36 

监测设备 3 
拥有经校准合格的噪声测试设备，得1分；拥有经校准合格的粉尘

检测设备，得2分 

  

清洗装置 4 

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配备运输车辆清洗装置，得2分;搅拌站（楼）

的搅拌层和称量层设置水冲洗设置，冲洗废水通过专用管道进入生

产废水处置系统，得2分 

  

防喷溅设施 2 搅拌主机卸料口设下料软管等防喷溅设施，得2分 
  

配料 

地仓、皮带

输送机 

6 

配料地仓与骨料地仓一起封闭，得2分;当采用高塔式骨料仓时，配

料地仓单独封闭得2分。骨料用皮带输送机侧面封闭且上部加盖，

得4分 

  

 



 

 

附件 3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通用要求评价表（续表 2） 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设 

 

 

备 

 

 

设 

 

 

施 

一 

 

 

般 

 

 

项 

36 

废弃新拌 

混凝土处置 

设备设施 

3 

采用砂石分离机时，砂石分离机的状态和功能良好，运行正常，得

3分；利用废弃新拌混凝土成型小型预制构件时，小型预制构件成

型设备的状态良好，运行正常，得3分；采用其他先进设备设施处

理废弃新拌混凝土并实现砂、石和水的循环利用时，得3分；  

  

固废处置 

设备设施 
1 具备固体废弃物处置设备时，得1分 

  

粉料仓标识

和料位控制

系统 

3 
水泥、粉煤灰矿粉等粉料仓标识清晰，得1分，粉料仓均配备料位

控制系统，得2分 

  

雨水收集 

系统 
2 设有雨水收集系统并有效利用，得2分 

  

骨料堆场或

高塔式骨料

仓 

5 

当采用高塔式骨料仓时，得5分。当采用骨料堆场时，地面硬化率

100%，并排水通畅，得1分；采用有顶盖无围墙的简易封闭骨料堆

场，得2分，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排放满足JGJ/T328-2014第5.4节和

第5.5节要求，得2分；采用有三面以上围墙的封闭式堆场，得3分；

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排放满足JGJ/T328-2014第5.4节和第5.5节要

求，得1分；采用有三面以上围墙且安装喷淋抑尘装置的封闭式堆

场，得4分 

  

 

 



 

 

附件 3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通用要求评价表（续表 3） 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设 

备 

设 

施 

一 

般 

项 

36 

整体封闭的

搅拌站（楼） 
5 

当搅拌站四周封闭时，得4分，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排放满足

JGJ/T328-2014第5.4节和第5.5节的要求，得1分；当搅拌站四周

及顶部同时封闭时，得5分；当搅拌站不封闭并满足JGJ/T328-2014

第5.4节和第5.5节要求时，得5分 

  

隔声装置 2 
搅拌站临近居民区时，在厂界安装有效隔声装置，得2分；搅拌站

厂界与居民区最近距离大于50m时，得2分 

  

控 

 

制 

 

要 

 

 求 

控 

制 

项 

5 废弃物排放 5 不向厂区以外排放生产废水、废浆，废弃混凝土循环利用，得5分 

  

一 

般 

 

项 

25 

环境噪声 

控制 
4 

第三方监测的厂界声环境噪声限值符合JGJ/T328-2014表5.4.2的

规定，得4分 

  

生产性粉尘

控制 
6 

第三方监测的厂界声环境空气污染物中的总悬浮颗粒物、可吸入颗

粒物和细颗粒物的浓度符合JGJ/T328-2014表5.5.2中浓度限值的

规定，得4分；厂区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1h平均浓度限值符

合JGJ/T328-2014第5.5.3条规定，得2分 

  

生产废水 

利用 
3 

沉淀或压滤处理的生产废水用作混凝土拌合用水并符合

JGJ/T328-2014第5.2.3条的规定，得3分；沉淀或压滤处理的生产

废水完全循环用于硬化地面降尘、生产设备和动输车辆冲洗时，得

3分 

  

 

 



 

 

附件 3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通用要求评价表（续表 4） 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控 

制 

要 

求 

一 

般 

项 

25 

废浆处置和

利用 
2 

利用压滤机处置废浆并做无害化处理，且有应用证明，得2分；或

者废浆直接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并符合JGJ/T328-2014第5.2.4条

的规定，得2分 

  

废弃混凝土

利用 
2 

利用废弃新拌混凝土成型小型预制构件且利用率不低于90%，得1

分；或者废弃新拌混凝土经砂石分离机分离生产砂石且砂石利用率

不低于90%，得1分；当循环利用硬化混凝土时，由固体废弃物再利

用机构消纳利用并有相关证明材料，得1分；由混凝土生产商自己

生产再生骨料和粉料消纳利用，得1分 

  

运输管理 3 
采用定位系统监控车辆运行，得1分；运输车达到当地机动车污染

物排放标准要求并定期保养，得2分 
  

职业健康 

安全管理 
3 

每年度组织不少于一次的全员安全培训，得1分；在生产区内噪声、

粉尘污染较重的场所，工作人员佩戴相应的防护器具，得1分；工

作人员定期进行体检，得1分 

  

管理软件 

系统 
1 企业采用ERP等管理系统进行实际生产的管理和控制，得1分 

  

原材料 1 生产用大宗粉料不使用袋装，得1分 
 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3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通用要求评价表（续表 5） 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监 

 

测 

 

控 

 

制 

控 

制 

项 

5 监测资料 5 

具有第三方监测结果报告，得2分；具有生产废水和废浆处置或循

环利用记录，得1分；具有除尘、降噪和水处理等环保设施检查或

维护记录，得1分；具有料位控制系统定期检查记录，得1分 

  

一 

 

般 

 

项 

5 

生产性粉尘

的监测 
2 

生产性粉尘的监测符合JGJ/T328-2014第6.0.4条的规定，监测频率

符合JGJ/T328-2014表6.0.1的规定，具有监测结果报告，得2分 

  

生产废水和

废浆的监测 
2 

生产废水和废浆用于制备混凝土时，监测符合JGJ/T328-2014第

6.0.2条的规定，监测频率符合JGJ/T328-2014表6.0.1的规定上，

具有监测结果报告，得2分；生产废水完全循环用于硬化地面降尘、

生产设备和运输车辆冲洗时，不需要监测，得2分 

  

环境噪声的

监测 
1 

环境噪声的监测符合JGJ/T328-2014第6.0.3条的规定，监测频率符

合JGJ/T328-2014表6.0.1的规定，具有监测结果报告，得1分 

  

总分 100 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  

评价结论  

评价组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员：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4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二星级及以上专项要求评价表 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控 

 

制 

 

技 

 

术 

控 

制 

项 

12 

生产废水 

控制 
4 

全年的生产废水消纳利用率或循环利用率达到100%，并有相关证明材

料 
  

厂界生产性粉

尘控制 
5 

厂区位于住区、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、文化区、工业区和农村地区时，

总悬浮颗粒物、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的厂界浓度差值最大限值分

别为250μg/m
3
、120μg/m

3
和55μg/m

3
 

  

厂界噪声 

控制 
3 

比JGJ/T328-2014第5.4节规定的所属声环境昼间噪声限值低5dB（A）

以上，或最大噪声限值55dB（A） 
  

一 

 

般 

 

项 

18 

废浆和废弃混

凝土控制 
4 废浆和废弃混凝土的回收利用率或集中消纳利用率达到90%以上   

厂区内生产性

粉尘控制 
4 

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1h平均浓度限值符合下列规定：混

凝土搅拌站（楼）的计量层和搅拌层不应大于800μg/m
3
；骨料堆场

不应大于600μg/m
3
 

  

 



 

 

附件 4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二星级及以上专项要求评价表（续表） 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控 

制 

技 

术 

一 

 

般 

 

项 

18 

厂区内噪声 

控制 
3 

厂区内噪声敏感建筑物的环境噪声最大限值（dB（A））符合下列规

定：昼间生活区55，办公区60；夜间生活区45，办公区50 
  

环境管理 4 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》GB/T 24001

规定 
  

质量管理 3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》GB/T 19001规定   

总分 30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  

评价结论  

评价组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员： 

 

 



 

 

附件 5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三星级专项要求评价表 
考核 
指标 

指标 
类型 

分值 
分项考核 
内容 

分项 
分值 

考   核   要   素 扣分及说明 实得分 

控 

 

制 

 

技 

 

术 

控 

 

制 

 

项 

18 

生产废弃物 6 全年的生产废弃物消纳利用率或循环利用率达到100%，达到零排放   

厂界生产性粉

尘控制 
6 

厂区位于住区、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、文化区、工业区和农村地区时，

总悬浮颗粒物、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的厂界浓度差值最大限值分

别为200μg/m
3
、80μg/m

3
和35μg/m

3
 

  

厂界噪声 

控制 
6 

比JGJ/T328-2014第5.4节规定的所属声环境昼间噪声限值低10dB（A）

以上，或最大噪声限值55dB（A） 
  

一 

 

般 

 

项 

12 

厂区内生产性

粉尘控制 
4 

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1h平均浓度限值符合下列规定：混

凝土搅拌站（楼）的计量层和搅拌层不应大于600μg/m
3
；骨料堆场

不应大于400μg/m
3
 

  

厂区内噪声 

控制 
4 

厂区内噪声敏感建筑物的环境噪声最大限值（dB（A））符合下列规

定：昼间办公区55；夜间办公区45 
  

职业健康安全

管理 
2 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》GB/T 28001规

定 
  

数据采集 

系统 
1 搅拌站在搅拌主机安装实时数据采集系统，得1分   

清洁能源 1 运输车辆使用液化天然气等新型清洁能源，得1分   

总分 30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——  

评价结论  

评价组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员：



 

 

附件 6 

 

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 

 

 

评价报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被评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评企业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评 价 结 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 价 时 间：    20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

 

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填 报 须 知 

 

1.本《评价报告》一式两份，省混凝土协会、被评审企业各一份。 

    2.本报告由评价组现场填写评审情况、评价结果，送省混凝土协会存

档。 

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



 

 

三、评分情况 

等级 

通用要求（附件 3）

（控制项／一般项） 

专项要求（附件 4）

（控制项／一般项） 

专项要求（附件 5）

（控制项／一般项） 

累计评价总分 

（控制项／一般项） 

评价分

指标 
实得分 

评价分

指标 
实得分 

评价分

指标 
实得分 

评价分

指标 
实得分 

一星级 28/52 

 

/ / / / 28/52  

二星级 64/21 12/8  / / 76/34  

三星级 64/26 12/13  18/2  94/46  

通用要求中的一般项设备设施评价是否满分   □是   □否 

一、申请企业情况 

申请企业

名称 
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传真  邮箱  

自评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星级 

二、评价专家组成员 

姓名 单位/职称 签名 

组长    

组员    

组员    

组员    

组员    



 

 

四、初评结果 

评价等级：   □ 一星级     □ 二星级     □ 三星级 

     

          经评审组进行现场初评，该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水平符

合         星级要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组组长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 日 

五、评价结论 

该企业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信息经   月  日 ～   月   日进行

公示，没有收到任何举报投诉意见。该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水平符

合          星级要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 

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件：1、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申请表（原件存档）； 

  2、企业申请承诺书（原件存档）； 

3、广东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达标评价表（原件存档）。 

 



 

 

附件 7 

绿色生产达标评价等级、总分和评价指标要求 

 

等级 

通用要求 

（控制项/一般项） 

二星级专项要求 

（控制项/一般项） 

三星级专项要求 

（控制项/一般项） 
累计评

价总分

指标 

≥ 

备注 

总分 

评价分

指标 

≥ 

总分 

评价分

指标 

≥ 

总分 

评价分

指标 

≥ 

一星级 28/72 28/52 - - - - 28/52 - 

二星级 64/36 64/21 12/18 12/8 - - 76/34 
通用要

求中设

备设施

评价应

得满分 
三星级 64/36 64/26 12/18 12/13 18/12 18/2 94/46 

 


